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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20年6月17日，國會通過第59/2020/QH14號企業法（以下簡稱“2020企業法”）及第61/2020/QH14

號投資法（以下簡稱“2020投資法”），為企業進入越南市場及整個投資經營創造便利環境。

• 《2020企業法》與《2020投資法》均在2021年1月1日生效（2020投資法部分條文除外），其將取代原

第68/2014/QH13號企業法及第67/2014/QH13號投資法。

新知

《2020投資法》共7章77條及4個附錄，其重要修

正如下：

1. 簡化行政手續，包括購買股權、資本金到位及

外國投資者應遵行外資投資規定之持股門檻等；

2. 投資項目實施程序：投資項目之調整、展期、

資本金價值判定及投資項目終止；

3. 修正各部會核准投資政策的權責；

4. 修正禁止及有條件投資的產業項目清單；

5. 投資優惠措施（增加優惠的形式、對象、產業

以及適用特別投資優惠措施的項目）。

關鍵重點

《 2020企業法》共10章218條，其重要修正如下：

1. 明確行政手續規定，包括電子企業登記辦理、

廢止企業公章登記手續以及通報企業管理者變

更資訊；

2. 明確有限責任公司（LLC）與股份公司（JSC）

之治理結構——包括法定代表人、以資產方式

出資之到位期限、普通股之權利以及監事會之

成立；

3. 提供無表決權之存託憑證定義及債券發行規定；

4. 擴大國有企業之定義；

5. 個體戶事業單獨立法；

6. 企業重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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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行政手續

線上辦理企業登記（第26條）

• 提供透過電子平台網站辦理企業登記的詳細指引。

企業可上傳電子版文件（近期亦未要求再提交紙本

文件）以辦理企業登記。

企業公章（第43條）

• 提供公司按《電子交易法》之使用電子公章的指引，

刪除原規定在正式使用公章前必須登記公章樣本的

規定。

• 公章類型、數量、型式及内容可由企業及其分支、

代表辦事處自行決定選用。

2. 有限責任公司及股份公司之公司治理

法定代表人（第12條）

• 若企業章程未明確規定每位法定代表人之義務和權

利，則視同每位法定代表人均為企業對第三方的法

定代表，應按民事法及相關法規與企業共同承擔相

應的損害賠償責任。

以資產形式出資（第 47、75、113條）

• 以資產形式出資的到位期限不包含資產運輸、進

口或執行行政程序以轉移資產所有權的時間。

普通股東之權利（第115條）

• 調整持股下限從10%降到5%，刪除股東行使重要

權利時（如查閲企業資訊及召開股東大會）必須

滿足連續持股期間的要求。

企業治理架構（第54、79、137條）

• 刪除有限責任公司必須成立監事會之規定，但單

一成員或二人以上責任有限國有企業或其子公司

者除外。

3. 資金流動

股份種類（第114條）

• 《2020企業法》首次引入無表決權存託憑證之概

念，除了無表決權以外，其與普通股股東享有的

權益義務相同。

債券發行（第46、74、128、129條）

• 正式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可按《企業法》及相關法

規發行債券。

• 新增非公開股份公司發行私募債券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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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國有企業

國有企業之定義（第4條及第88條）

• 國有企業之定義為過半章程資金或有表決權的股份

由國家政府持有。

5. 個體戶事業

登記與營運（第217條）

• 個體戶非屬《2020企業法》之規範範圍。政府將針

對個體戶事業之登記和運營單獨立法。

6. 企業重組

參照《反壟斷法》（第200條及第201條）

• 2020企業法無指定要求企業應在併購前提報的情況，

亦無載明禁止企業併購的案例，而是參照《反壟斷

法》，規定企業應確保併購後之競爭合規。

私人企業之轉型（第205條）

• 私人企業（自然人持有之企業）不得轉型為股份公

司或合夥企業。

企業重組後之權利義務（第198 - 205條）

• 新法强調重組後之新設立公司、分立公司、被合併

公司及轉型後公司之應繼承全部的法律義務、權利

及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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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投資項目實施程序

投資項目之調整（第41條）

• 新法規載明投資者對投資項目之目的、規模及内容、

投資項目之合併或分割、投資人之變更、部分或全

部投資項目或其他關聯項目之移轉…等之調整權利。

• 提供應辦理投資登記執照及投資核准變更之範例。

• 新增投資時程可展期至24個月以上之範例。

投資項目期間之展期（第44條）

• 當投資項目期限屆滿後，如果投資者希望繼續經營

該項目（除使用落後或具潛在危險的技術可能造成

環境污染…等之項目外），則可申請續期，但不得

超過《2020投資法》規定的年限。

投資資本金之判定（第45條）

• 在部分情況下，應進行投資資本金價值判定以確定

企業之涉稅義務。

投資項目之終止（第48條）

• 若根據《民事法》發現投資活動涉及僞造民事交易，

則主管機構有權終止全部或部分投資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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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行政流程

經濟組織之設立（第22條）

• 外國投資者設立中小型新創（start-up）企業或新

創基金前，無需取得投資項目或遵行投資執照申請

程序。

達特定外資比例之經濟組織應遵行外資投資規定

（第23條）

• 若經濟組織之50%以上章程資金由外國投資者持有

（原門檻為51%），則應遵行越南對外國投資者設

定之條件及投資程序。

外國投資者資本金投入、購買股權或資本金之程序

（第26條）

• 外國投資者應對以下交易進行資本金投入登記、購

買股權或資本金登記：

將增加外國投資者在經營“有條件投資產業”之

經濟組織佔股比列之交易；或

預計完成交易後，外國投資者將持有50%以上的

章程資本；或將會增加原已持有50%以上章程資

金的外國投資者之持股比例；或

外國投資者投資/交易涉及的經濟組織被核發國防

安全監管地區之土地使用權證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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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投資政策之核定權限

總理核定投資意向的權責（第31條）

• 投資資本金5萬億越南盾或以上的投資項目，或石

油和天然氣開採項目將無需取得總理核准。

• 新增總理對於需要經同時兩個或以上的省級人民委

會核准的投資項目之核准權限。

• 新增需要經總理核准之特定類型投資項目，如與機

場和港口建設有關之新投資項目、房屋投資項目

（供出售、租賃、租購)、位於城市地區的項目。

省級人民委會核定投資意向的權責（第32條）

• 省級人民委會負責核准非屬總理核決權責之高爾夫

項目、房屋投資項目（出售、租賃、租購）、位於

城市地區的投資計劃。

4. 經營產業

禁止業務（第6條）

• 追討債務業務被列入禁止經營的產業清單。

有條件投資經營之產業項目（附錄IV）

• 《2020投資法》將原投資法規定之243項有條件投

資經營之產業項目刪減至227項。

• 刪除部分有條件的產業項目，如特許經營、物流服

務、運輸代理服務。

• 新增一些有條件經營的產業項目以符合國家管理目

的及確保與相關法規之一致性，如純淨水買賣、建

築服務、刊物進口等。

外國投資者准入條件及允許投資產業清單（第9條）

• 政府將公告限制外國投資者投資之產業名單，包括

(a)尚未承諾開放准入的產業，及(b)有條件投資的

產業。除前述2項清單規範的產業外，外國投資者

應適用與本地投資者同等之准入條件。

• 因此，外國投資者准入條件包括外資持有的章程資

金比重、投資類型、投資項目範圍及投資能力，及

其他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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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投資優惠

投資優惠的形式（第15條）

• 發佈新投資優惠，如：快速折舊、提高企業所得稅

之可抵扣費用上限…等。

優惠之投資項目（第15條）

• 修改優惠投資項目名單以保持與稅法及相關法規的

一致性，例如投資規模達6萬億越南盾以上的投資

項目、鼓勵移技術轉讓的投資項目、新創企業創育

中心等。

可享有投資優惠之產業（第16條）

• 增加可享有投資優惠之產業，如：符合《科學技術

法》之科研成果製成的產品、高等教育、醫療設備

生產；參與價值鏈、產業群集之產品製造或服務提

供。

補充特別優惠及投資支援政策（第20條、第75條）

• 新增特別優惠及投資支援機制，以推動對社會經濟

具有重大影響之項目發展，包括：

─ 投資資本金達3萬億越南盾以上，且自投資登記證

書核發日或投資意向核准日起3年内投入1萬億越

南盾以上，用以建立創新中心和研發中心的投資

項目（包括其擴大投資項目），或總理核准之國

家創新中心項目；以及

─ 屬於特殊投資優惠產業，其投資資本金達3萬億越

南盾以上，且自投資登記證書核發日或投資意向

核准日起3年内投入1萬億越南盾以上的投資項目。

• 《2020投資法》亦修正企業所得稅法中有關特別投

資優惠項目適用的企業所得稅優惠上限（如降低優

惠稅率、增加優惠率、稅率減免的年限）。具體的

特別優惠計劃將由總理核准後公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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